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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部质量管理制度

1、技术交底制度

1.1 工程开工前，项目技术负责人应针对工程特点和施工技术标准，组织有关人

员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项目质量计划，并负责报送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1.2 对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基坑支护、桩基础、基坑降排水、脚手架等应制定专项

技术措施、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

1.3 在施工过程中因工程变更等情况，技术措施作更改、补充、完善时也应做好

审批手续

1.4 在施工前，对质量计划中的关键工序控制标准和要求特殊过程作业指导书由

项目技术负责人向参加施工的有关管理人员和操作工人进行技术交底，并做好书

面记录。

1.5其他方面的技术交底工作由项目部施工人员负责分级进行

1.6 对主要分部分项工程和施工中采用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应

做好技术交底工作，内容应齐全详尽，并能结合工程实际。

1.7 技术交底不论采用口头方式还是采用样板引路或示范操作等何种方式，均要

用文字记录并存档。

2、三检(自检、互检、专职检)制度

为了保证每一分部分项工程质量在施工过程中能得到有效控制，特制定本制度，

以建立健全施工中的“三检”制度。通过加强对操作者的技术交底和技术考核使

施工人员明确各自操作手段的检验项目、检验标准、试验方案和检测的方法等内

容及项目部提供必需的检测工具与手段以保证三检制度的顺利实施。

2.1自检

2.1.1操作者在操作过程中，必须按相应的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进行自检，

经自检达到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设计目标后报班组长检验。

2.1.2.班组长对所施工的分项工程，必须按相应的质量验评表中的检查内容，在

施工过程中逐项地检查班组每个成员的操作质量。

2.1.3 在完成后，会同施工员逐项地进行自检，并认真填写自检记录，经自检达



第 2 页 共 8 页

标后由施工员组织质量验收。

2.1.4 项目经理部技术负责人认真组织有关施工人员、班组长进行分部工程质量

自检，专职质量员在检验时，要查阅自检记录，无自检记录时，不予进行质量核

验评定.

2.2互检

2.2.1 班组成员相互之间应密切配合，相互监督，在施工过程中严把质量关，减

少返工。

2.2.2 上道工序完成后下道工序插入前，施工员必须组织班组长进行交接检查，

经双方检查确认后在工种交接检查表”上签字，此时，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未经交接检或虽经交接检但未达到要求的分项工程，接方可拒绝施工。

2.2.3 进行下道工序施工的班组再施工时，必须注意对已完成的成品进行保护，

上道工序出成品后不办理交接手续，发生成品损坏、污染、丢失由上道工序操作

班组负责，对已办理交接检的成品由下道工序操作班组负责。

2.3专检

2.3.1 所有分项工程、隐检、预检项目，必须按程序，作为一道工序，提请专职

质量员进行质量核验评定。未经专职质量员核验评定的项目，或未经核验、评定

达到质量标准的项目不得进行下道工序。对违反此规定的责任者，专职质量员有

对其进行行政及经济的制裁权力。

2.3.2 专职质量员进行分项工程质量核验之前要先查阅班组自检记录是否符合要

求，做到无自检记录或其不符合要求时，不予进行核验，以促进班组质量管理工

作。对有自检记录的分项工程，在检验评定时应会同有关施工员班组长共同进行。

并依专职质量员核验评定的质量等级为准。

2.3.3 专职质量员在核验评定分项工程质量等级时，必须按质量标准、质量控制

设计目标认真检查、严格把关，在施工过程中，应认真检查原材料、成品、半成

品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并协助施工员、班组长搞好质量管理和工程质量，要注

意抓薄弱环节、抓重点部位、抓防止(治)质量通病及隐、预检等工作。

3、材料采购、检验、保管制度

3.1.材料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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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优先从公司发布的合格供应商名册中选用供货单位和生产厂家。计划人员

和技术人员要严格把关，认真审核各类物资采购计划。对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计

划的标准图集编号及非标准件加工图要详细核对，确认无误后，向材料部门做技

术交底(或会同一方交交底)，材料部门人员在加工订货时，必须与生产厂方(或供

货单位)签订加工订货合同。

3.1.2 材料部门对下达执行的各类计划和签订的合同，应分类编号存档管理，建

立计划及合同管理台帐。

3.1.3 采购员采购材料应遵循“比质量、比价格、比运距“的优势原则，以集中

批发为主，就近零星采购为辅的原则制订采购材料。

3.1.4 采购时必须向供销单位索取产品合格证及有关检测试验等资料，对无合格

证的材料及产品一律不得采购。

3.1.5采购供销单位的批量产品时，除即时结清者外，一律签订合同。

3.1.6 要坚持先看货后订货的原则，不得盲目采购与订货，必要时应与技术质量

人员事先进行产品质量考察工作。

3.1.7 公司、项目部两级配套质量技术人员，指导、监督材料供应质量工作。发

现验收不合格的材料及产品，要按合同要求和法律、法规的时效及有规定去处理，

及时找厂家或供货单位洽谈。

3.2材料验收

3.2.1 为了确保进场材料合格，结构预制构件、大型产品在组织送料前，由材料

管理部门业务人员会同技术质量人员先看货验收，进库时由保管员和材料业务人

员再次一起组织验收方可入库。有进场复试要求的必须按规范要求规定取样送检

合格后方可使用。

3.2.2 收料人对地材、建材及有包装的材料及产品，应认真进行外观检验查看规

格、品种、型号是否与来料相符，宏观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包装、商标是否齐全

完好。

3.2.3 公司材料管理的业务人员到外单位及材料公司各仓库提送料，要认真检查

验收提料的质量，索取产品合格证和材质证明书，送到现场(或仓库)后，应与现

场的收料员进行交接验收。

3.2.4 验收质量合格，技术资料齐全，可及时登入进料台帐，发料使用验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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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应及时退场。

3.2.5进场材料应及时向监理单位报验，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场。

3.2.6 材料采购供应部门负责产品合格证和材质证明书(抄送或复印件)的索取和

签发，涉及结构安仝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3.2.7 材料管理人员要学习、了解、掌握材料质量标准及有关规范，逐步完善材

料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工作，为现代化管理创造条件。

3.3材料保管

3.3.1发放:要按规定手续，用正式交易所当面点交清楚。外运物资要及时备料、

包装，点交运输人员签收。坚持仓库物资先进先发原则。

3.3.2保管:按照仓库规划场地储存。标签明显，帐、卡、物、资金相符规格不串，

材质不混。露天物资堆放要上盖下垫，待验收物资应单独存放。坚持定期盘点，

综合利用，物资要按时提出计划，并组织实施。库存物资要达到一不(不锈、不

潮、不冻、不霉、不变、不坏、不混、不爆、不漏、不丢)合理的盈亏要按规定

及时上报。

3.3.3 资料:帐卡、单据(包括质量证明书和原始资料)日清月结，装订成册，妥善

保管。上级需要的报表资料做到及时报送、准确无误。

3.3.4库容:要做到整洁美观，物资摆放要有序，横平竖直，整齐干净达到料场无

垃圾、无杂草，库内无杂物，货架无尘土。

4、质量等级评定、核定制度

4.1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4.2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4.3 分项工程质量应在班组自检的基础上，由施工员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评定，专

职质量员检验核定。班组在施工过程中，按照施工规范和操作工艺的要求，边操

作边检查，将误差控制在规定的限值内，当分项工程施工到 1 个阶段或全部完成

时，班组按照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要求的检查内容进行自检。对不符合规范及标准

要求的，及进返修使其最低达到合格标准:1 个分项工程完成后，施工员负责组织

有关人员对分项工程检验评定，专职质量员核定。

4.4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是由项目经理部技术负责人组织评定、专职质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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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在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中，地基与基础和主体分部工程，因为是关系建

设工程结构安全的两个分部工程，因此，还应由企业的技术部门和质量部门派人

到现场实地检查工程质量和核定这两个分部工程的质量等级。

4.5.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并向建设单

位提交工程验收报告。

5、技术复核制度

5.1 技术复核一般由现场技术负责人、质量员和班组长自复后，由单位工程技术

负责人会同工区(队)技监员一道进行复核。对重大的、复杂的或采用新结构的技

术复核项目应要求工区(队)的技术负责人参加复核。

5.2 技术复后应立即填写自复记录和复核意见，自复和复核人员均应在复核单上

签字。

5.3属于技术复核的项目未经技术复核者，不得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5.4 如在技术复核中发现有不符合要求之处应立即纠正，在纠正后再行复核。未

经技术复核合格者，不得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5.5.有些技术复核后项目可以与分项工程质量评定一道进行，但应有不同的侧重

点，并应分别填写技术复核单和质量评定表。

5.6 为避免发生重大差错，在分项工程正式施工前，应按标准规定对重要项目进

行复查、校核，主要复查项目内容如下：

5.6.1桩基础位置，测量定位的标准轴线桩、水平桩、轴线标高。

5.6.2基础(含设备基础)位置、标高、尺寸。

5.6.3 其它工业设备、仪器仪表的完好程度、数量规格以及根据工程需要指定的

复核项目。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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